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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为保证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

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经营管理骨干的积极性，使其

更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稳步提升公司业绩和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公司整体业绩，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 

三、考核机构 

（一）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本次股权激励的组织、实施工作。 

（二）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

公司财务部负责提供相关的财务数据。 

（三）公司董事会负责考核结果的审核。 

四、考核指标及标准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锁考核年度为 2016-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

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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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2016 年度利润总额不低于 2.38 亿元 

第二个解锁期 2017 年度利润总额不低于 5.26 亿元 

第三个解锁期 2018 年度利润总额不低于 7.56 亿元 

备注：1、上述利润总额指的是上市公司合并利润表中的未扣除所得税费用的“利润总额”；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可行性说明：公司经过近两年的战略规划及经营策略的调整和转型，未来公司

的盈利水平将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公司建立了自身纽仕兰乳业品牌，未来乳业制品的产能将逐渐显现；同

时，公司将通过剥离传统低效产业、整合并购国内外优质农产品资源，建立和打通农产品的全产业链，以

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农产品市场需求。经过合理预测并兼顾本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公司为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设定了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上述考核指标仅为对未来业绩的合理预测，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年度

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各方面因素，且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

不得为负。 

解锁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若第一个、第二

个解锁期内公司业绩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这部分标的股票可以递延到下

一年，在下一年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时解锁。若下一年仍未达到解锁条件，该

部分股票不得解锁，将由公司回购注销。第三个解锁期内，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

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时，该部分股票不得解锁，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依据公司当年度内部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五、考核期间与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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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前一会计年度。 

（二）考核次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16-2018年三个会计年度，每年考核一次。 

六、考核程序 

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

作，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 

七、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被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员工直接主管应在考核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如果被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

法沟通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二）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由人力资源部归档保存。 

八、附则  

（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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